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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提名制度各有不同，沒有公認
的國際標準。到底不同的提名制度有何特點，有何利弊，這是各國
學者根據本國實際情況研究的課題。就香港特區而論，基本法規定

的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制度也是值得研究的。
應當明確，提名委員會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是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具有合法性，

合法性問題是不能質疑的。由於該法只規定了這一提名機制，該提名機制就具有唯
一性，任何繞過、排斥或與該機制並列的其他機制都不合法。

提委會合法性不能質疑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提出該提名機構的適宜性問題，認為回歸以來推選委員會和

選舉委員會已經提名過三屆行政長官候選人。如再由類似的提名機構來提名，可能
再發生未必適宜的問題。香港行政長官是否適當的問題，是很難回答的。一般而
言，只有掌握最多信息的中央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普通民眾只能提出自己觀感，
但不大可能作出全面評價。
筆者只能說，把提名機構的適當性與被提名人的適當性相提並論，未必正確。如

果香港特區有適當的政治領袖，而提名機構卻提不出適當的候選人，才是提名機構
的問題。但如果香港特區本身就沒有適當的政治領袖，則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不能
責怪該提名機構。
適當的政治領袖的出現和如何使該適當人物獲得提名，屬兩種不同的範疇。提名

機構不可能決定報名人選，只能從不同參選人之中，選出較為合適的候選人，到底
香港社會有沒有這樣的人選，提名機構是無能為力的，也不能承擔任何責任的。香
港到底如何才能產生適當的政治領袖，並不是提名機構可以解答的問題。
然而，如果香港確有適當的政治領袖，相信提名委員會就會提名出適當的行政長
官候選人。理由是：

提委會有三大優勢
一、提名委員會具有廣泛代表性。香港有二元對立的政治生態，任何其他提名機

制都很難避免政治性對抗。在80年代，鄧小平已經提出過「參與者的條件只有一
個，就是愛國者，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但到底選什麼人？他提出「最好多
選些中間的人」的論斷，由於提名委員會淡化或基本沒有意識形態色彩，就不容易
出現對抗性風險。相反，在香港特區，如經「公民提名」、「政黨提名」而普選，
就容易出現對抗性風險。
二、提名委員會的主要構成是愛國愛港者。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提名委員會由選

舉委員會的現行產生辦法組成，該方法非常多元，經實踐證明其主要構成是愛國愛
港人士。經這樣的機構提名的候選人，不論誰當選，都可以大大減少不被中央政府
任命而引發的憲制危機。
三、提名委員會體現了均衡參與。所謂均衡參與，就是香港社會各界別、各階
層、各方面的均衡參與，不但是香港社會政治光譜左、中、右的均衡參與，而且是
經濟光譜上、中、下的均衡參與，經這樣的機構提名的候選人，不論誰當選，都不
會依靠民粹主義起家，就會兼顧理性和民意，減少民粹主義當道的風險。
清末詩人龔自珍說：「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

拘一格降人才。」（《己亥雜詩·一二五》）香港政治人才的貧乏現已成為「一國兩
制」創新發展的瓶頸，沒有適當的政治人才，香港即使實現了普選，也未必能夠解
決未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各方面深層次的問題。政治人才和普選兩者兼
備，香港才有希望。

解惑篇

申不平

廉政公署昨日到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
英以及工黨主席李卓人寓所調查。雖然
廉署及黎智英都拒絕評論事件，但誰都
知道這是涉及黎智英的「黑金醜聞」。
其他涉及「黑金醜聞」的反對派人士，
包括一直拒認收取過黎智英捐款的涂謹
申和毛孟靜，急急對外表示廉署沒有接
觸過他們，意圖與案件劃清界線。
毛孟靜更上綱上線的指，廉署行動在
時間上「比較巧合」，為什麼不是上星
期或下星期，而是巧合在這個時候。她
指京官在香港談論政改時，把政治捐款
扯上勾結外國勢力；她認為整件事發展
到現在是「政治迫害」，在政改上可以
聲東擊西、轉移視線，或者可以幫助反
「佔中」云云。毛孟靜的說法東拉西
扯，邏輯錯亂，完全是在賊喊捉賊。她
接受捐款沒有依法申報，證據確鑿，問
題的核心是有否違規、有否犯法。但她
卻扯上十萬八千里遠，將違法問題聯繫
到人大常委會的政改決定、甚至扯到
「佔中」與國家安全之上。這些都與她
收款不報事件無關。她所謂「政治迫害

論」不過是要轉移視線，以掩飾其惡行
醜態而已。
黎智英被揭發近兩年豪花4000萬元

「包養」反對派政黨政客，爆料人士
有單有據，有帳戶有記錄，清楚寫明
毛孟靜、涂謹申以及陳淑莊收取了黎
智英的選舉捐款。黎智英在「黑金醜
聞」後亦公然承認自己曾向涂謹申、
陳淑莊和毛孟靜各捐五十萬元供選舉
之用；《蘋果日報》總編輯更指責他
們敢收不敢認。但他們至今仍然口
硬，原來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將有關
捐款依法申報。
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

例》，選舉中的每名候選人必須向有
關主管當局提交選舉申報書，列出該
候選人在該項選舉中的選舉開支，和
曾與該項選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收取的
所有選舉捐贈。候選人如沒有按照規
定提交選舉申報書，即屬犯罪。他們
三人一直睜着眼說謊，拒絕承認，原
因是如果承認，即涉嫌觸犯了《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隨時要

身陷囹圄，所以死口不認。然而，早
前已經有市民拿着證據向執法部門舉
報三人，相信廉署很快會對三人展開
調查。
毛孟靜知道李卓人之後下一個隨時

輪到她。所以，她故意對這次廉署行
動誣衊為「政治迫害」，甚至與政改
扯上關係，不過是要向廉署施加政治
壓力，令廉署對其投鼠忌器。然而，
毛孟靜的算盤絕不可能打響，首先廉
署絕不會因為其言論而影響調查，而
且「黑金醜聞」全港市民都看到清清
楚楚，市民也要求廉署必須一視同仁
追查案件，廉署絕不可能「收手」。
而毛孟靜收錢不報，人證物證俱在，
社會對立法會議員的操守有很高的要
求，法律也對他們收受利益或選舉捐
款有嚴格規管，現在毛涂兩人不但公
然向公眾說謊，更涉嫌違反舞弊條
例，性質極為嚴重。毛孟靜如何巧言
令色都改變不了被依法追究的命運。
散播所謂「政治迫害論」救不了她，
反而暴露其虛怯。

毛孟靜以「政治迫害」逼廉署「放生」屬徒勞

鄭赤琰
前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反對派糾纏「國際標準」無的放矢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提到，香港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相關決定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而基本法
對香港政治體制的規定相當具體，當中沒有使用「國際
標準」的字眼。然而，反對派26位立法會議員早前卻聯
署簽下「承諾書」，承諾如果方案不符合「國際標準」
的話，會在立法會一致投票反對政改方案。據何俊仁於8
月24日出席無綫新聞台《講清講楚》節目時的講法，所
指的「國際標準」是以聯合國人權公約第二十五條A與B
項兩條文所說的，要讓選舉有公平與有選擇才算得上是
「真普選」。在訪問中，何俊仁還講到曾有國際法專家
來港參與講座時，也提到要讓選民有選擇候選人的選舉
才能說得上符合這第二十五條的標準。

對選民公平民主開放
首先，反對派所謂的「國際標準」是否存在？就拿人權
公約第二十五條來說，選舉要民主、要開放、要有選擇候
選人的機會，所有這幾點，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點：第一點
對選民要公平民主開放，即合乎資格的選民不能因為他們
的宗教信仰、種族背景、經濟條件、教育水平等原因而被
剝奪投票權。第二點對參選人要公平民主開放。然而，要
當上候選人的條件可就複雜得多，要在全世界找到一個劃
一制度可就強人所難。例如作為候選人的能力有沒有問
題？如何定下標準？候選人的財力多少是否也可定下標
準？社會犯罪紀錄或行為好壞可否定下標準？這些都是可
引起爭議而莫衷一是的問題。因此任何選舉制度只要能給
任何符合參選資格的人一個機會，去競逐出任候選人，便
是公平正義與民主開放的制度，也符合人權公約第二十五
條的要求。
其次，說到當候選人的機會，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選舉

制度給予機會，只要這制度提供一個民主、開放、公平的
機會，便沒話可說了。個人要參與競逐當候選人的機會，

一般常見的有政黨政
團、功能團體，以及特
設機制，只要這些管道
對個人一視同仁不加以
歧視，便屬符合公平公
開民主的條件。當然，
機會人人有，至於當不
當上候選人就要看個人
的本事了。在現代所見
的民主政制中，說到底
只能用上機會開放與否
來決定其是否民主、公
平與開放。其他似是而
非的爭議，都無濟於事，也都是空中樓閣。不是嗎？財力
多寡如何定標準？教育水平又如何定標準？種族宗教也不
能定標準，生平又如何劃標準？因此，除了機會人人有，
也就可化爭議於未然矣！
因此，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與立法會的選舉，將擬

訂出來的政改方案，唯一能凝聚共識的觀點，也只能用
機會去看是否公平與開放。是的話，便是符合民主與人
權的選舉制度，行政長官選舉如此，立法會選舉也如
此。

指提委會不公平沒道理
反對派一直堅持認為，以基本法第四十五條根據附件一

的四大界別選舉，產生提委會去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作
為唯一的候選人提名管道辦法，並不符合「國際標準」。
依何俊仁的見解，提委會要容許「公民提名」，參選人獲
「公民提名」後可經由提委會驗證後進入提委會成為候選
人，這樣才符合「國際標準」。
如果把提委會視為唯一提名機構，就視為不符合他們所

謂「國際標準」的話，那是言過其實，無的放矢。因為產
生提委會的四大界別選舉，機會同樣都是公平開放。這可
以從過去的選委會選舉中公開讓黨派、團體與個人參選看
出來，反對派也能在過去的選委選舉中，在大專教育、社
福、法律、醫療等專業界別取得優勢。但最終之所以不能
在其他界別有所「進帳」，這不是機會對反對派不公平不
開放的問題，而是他們在政綱上贏取不到其他重大界別如
工商金融和其他社團等界別的支持。因此，歸根結底是，
機會給了你而你又贏不到，只能怪自己在四大界別選舉棋
差一着，不是機會不公平不民主不開放。
至於選民有沒有選擇候選人的「國際標準」問題，其

實，只要有2名候選人讓選民去投票，像美國的總統選舉
通常都是2位候選人那樣，便算得上有得選擇了！

行政長官梁振英日前指出基本法對本港的政

治體制規定，並沒有「國際標準」的字眼，但

26位反對派議員卻聯署要求政改要符合所謂

「國際標準」，否則便不惜把一人一票普選特

首拉倒，讓政改原地踏步。如此重大的決定，

關乎今後香港政局走向。到底這個所謂「國際

標準」的尺度何在？反對派有無搞錯人權公

約，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港人不得不向反對

派提出嚴重的質疑。 ■鄭赤琰

「學民思潮」及學聯近日為了反對按基本法依法推
進特首普選，準備發起罷課行動，第一步9月22日動
員中學生罷課，第二步醞釀在10月1日國慶日發動
「佔中」，癱瘓香港路面交通。
反對派主腦人物說，為防警方事前以煽惑犯罪等罪
名拘捕「佔中」搞手，故發動日子保密，有可能會不
斷改動，甚至以遊行作為掩護，卻突然在遊行後發動
「突襲式佔中」，換言之市面的公共秩序隨時突然陷
入混亂。
戴耀廷指出，若他們談及「佔中」細節，警方有可

能以煽動別人犯法為名拘捕他們，「所以我哋要小心
啲講，等佢哋冇藉口拘捕我哋。我哋唔怕被拘捕，但
係唔好搞到我哋連現場都去唔到」。工黨主席李卓人
也說，不用講明在哪次集會後「佔中」，「大家明
喇，一切盡在不言中」。

戴耀廷李卓人最怕坐監
民陣召集人楊政賢稱，下月1日民陣將對來港出席政

改簡介會的李飛發起示威抗議。他指民陣會配合「六
方會議」結果調整行動策略：「要諗埋點樣發佈
（「佔中」消息），因為「佔中」三子都擔心，一公
佈就會被拉，話佢哋教唆人犯法。」學聯秘書長周永
康說，學界9月中下旬將行動升級，發動罷課。
戴耀廷、李卓人之流，曾經說自己不怕被捕，不怕

坐牢，原來都是假的，他們才最怕被捕坐監。他們由
頭到尾，大聲高呼「佔中」，到具體行動時自己卻不
參加，讓學生做炮灰，由學生先行採取行動，去「佔
領中環」，讓學生去坐牢，他們在後面策動，還說什
麼「延遲一步再行動」的漂亮話。目前，簽署了「佔
中志願書」僅得一、兩百人，激進政客們想出一條毒
計，就是利用所謂罷課，吸引中學生和大學生上鈎，
再引誘他們上街遊行，事前不作「佔中」的預告，當
遊行到中環時，突然宣佈「佔中」。這個時候，沒有
準備的學生成為了「佔中」的人質，想落賊船也不可
能。在激進的群眾推動之下，被迫參與「佔中」，最
後冤枉被捕。這種情況在7月2日的「預演佔中」已出

現過。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早前到台灣，與林飛

帆、王丹及陳為廷會面，向「台獨」激進學生組織取
經，學習組織學生進行暴力活動的經驗。黃之鋒回港
之後，「學民思潮」與學聯隨即揚言，會在今年七一
遊行後提早「佔中」。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學聯就被一批職業學生所控

制，走上反中的道路。2012年，學聯、「學民思潮」
在黎智英手下大將陳惜姿的導演下，組織學生包圍政
府總部，反對國民教育，要求特區政府撤銷國民教育
科，公然阻撓青年學生學習做中國國民，為反對派在
香港搞分裂主義作輿論準備。學聯還宣稱，要仿傚台
灣「佔院」行動，「佔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

「學民思潮」及學聯成「佔中」主力
6月6日和6月13日，有學生衝擊立法會，學聯和

「學民思潮」都扮演了煽動角色。7月2日「預演佔
中」，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成為現場策劃者和指揮者，
一大批中學生成為炮灰而被捕。
黎智英動用了四千多萬黑金，收買了激進政黨，讓

激進政黨吸納學聯的核心人物，培養為反對派的接班
人。實際上，黎智英已緊緊地控制了學聯和「學民思
潮」的政治方向。
學聯和「學民思潮」近日積極宣傳罷課理念，不

但在大學迎新會中向新生講解罷課，還派人到中學

鼓吹罷課。學聯日前在社交網站facebook上載報名表
格，招募學生加入「大專罷課委員會」；黃之鋒更
表明，會配合學聯呼籲大專生參與「罷課不罷學」
運動，計劃邀請政客和老師進入中學，開講「公民
教育課」，讓更多缺乏政治經驗的中學生參加他們
的抗爭活動。

廣大學生家長必須警惕
這些活動已經引起廣大學生、家長的警惕。所謂

「公民教育課」，其實是向青年學生洗腦，游說他們
參加激進的街頭行動，拉攏他們參加「佔中」，走上
違法的道路。現在黃之鋒他們更加狡猾，不再叫「佔
中」，而叫「不合作運動」，讓青少年學生更容易受
騙上當。激進政客的手段非常卑鄙，誤人子弟，使年
輕人走上違法之路，損毀大好前途。個別的激進教師
組織，也蠢蠢欲動，準備配合「拉學生作炮灰」的行
動。因此，教育局有必要向各間學校的校長和教師提
出警告，任何人引誘學生參與違法活動，教唆者一定
要承擔刑責，會按照教育條例處分。受到損失的學生
家長，可以向學校當局進行民事訴訟，還可申請禁制
令。
大量的事實證明，「學民思潮」及學聯最近的一系

列行動，都和「佔中」行動息息相關，損害學生和家
長的利益。他們並不代表香港民意的主流，他們只是
外部勢力反華亂港的棋子而已。

高天問

戴耀廷煽動學生罷課當「佔中」炮灰手段卑鄙
戴耀廷、李卓人之流高叫「佔中」，到具體行動時自己卻不參加，並派學聯、「學民思

潮」等拉學生做炮灰。如今他們更想出一條毒計，就是利用所謂罷課，吸引中學生和大學
生上鈎，再引誘他們上街遊行，繼而突然宣佈「佔中」，讓學生成為「佔中」的人質。激
進政客的手段非常卑鄙，誤人子弟，使年輕人走上違法之路，毀壞大好前途。但他們卻從
不會推自己子女參與「佔中」，盡顯虛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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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佔中」的簽名行動聲勢浩大，反「佔中」的遊行更難
能可貴，許許多多沉默的大多數第一次走上街頭遊行。但
是，反對派依然在自我安慰，他們告訴自己：反「佔中」的

人是被上司施壓簽名的，是收錢來遊行的。於是，反對派依然自我感覺良好，認為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是站在他們那一邊，堅持寧為玉碎，不作瓦全。
政改已到了非常關鍵的時刻，全體立法會議員受邀到深圳會見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李飛、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反對派議員在出發前，
搞了一個簽署政改承諾書的活動，目的就是自我綑綁，不讓溫和反對派跳下虎
背。
形勢已經很明顯，儘管有這麼多人反「佔中」，但是，激進反對派依然認為不
「佔中」不行，也不讓溫和反對派有機會不參與「佔中」，看來，「佔中」發生的
可能性是存在的。
開始的時候，提出「佔中」概念的人認為可以用「佔中」作為談判的籌碼，逼中

央政府、特區政府接受反對派提出的政改方案，但是，經過了許多次的試探之後，
反對派相信也開始明白，「佔中」是不可能逼中央政府或特區政府就範，既然「佔
中」已失去原來的目的，為甚麼還要「佔中」？我認為反對派的確應該好好地自己
問自己，「佔中」已失去作為談判籌碼的作用，中央政府、特區政府反「佔中」，
但不怕「佔中」，既然中央政府、特區政府不會屈服於「佔中」的威脅，「佔中」
還有甚麼意義？

死撐「佔中」只為面子
希望反對派中明白事理的人能懸崖勒馬，也希望所有的反對派明白，「佔中」既

然已經不再可以當成談判的籌碼，剩下的就只是面子問題及情緒的發洩。對政治人
物而言，是面子的問題，是找不到方法跳下虎背的問題；對年輕的「佔中」支持者
而言，是期望落空，情緒發洩。
「佔中」的確會嚴重地影響香港的經濟，科大雷鼎鳴教授已經發表過文章，詳細

地估計「佔中」的經濟損失，有理智的香港人都不希望「佔中」行動會發生。但
是，也必須有充分的準備，為「佔中」做足準備，希望能將經濟打擊面降到最低。
日前，警方已開始為「佔中」的執法進行演習，企業界也應該思考應變方法。不
過，最重要的仍然是盡最大的努力，說服打算參與「佔中」的年輕人，讓他們明白
「佔中」不可能帶來任何效用。政改拉倒、原地踏步對香港而言絕對不是好事，如
果2017年特首選舉方法原地踏步，2020年立法會全面普選也會泡湯，香港政改就長
時間停止不動。以犯法行為來破壞香港經濟而甚麼也爭取不到，值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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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多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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